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资融券合同条款变更生效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融资融券监管规则规定以及业务调整，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我司对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合同》有关条款已进行修订。相关条款变更现

定于 2024 年 6 月 17 日起正式生效。

特此公告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13 日

附件、《融资融券合同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备注

第三十八条 【清偿顺序】

1、如甲方有多笔融资、融券交易，

默认按照融资、融券交易合约到期日

的先后顺序偿还，先到期的先偿还。

甲方可以在乙方提供交易端将融资

交易的偿还顺序修改为按证券顺序

偿还或仅偿还本证券负债。

按证券顺序偿还是指：当甲方选

择卖券还款时，卖出的标的券首先用

于偿还甲方基于该标的券进行融资

买入形成的负债，如偿还上述负债后

仍有剩余的，按照剩余融资交易合约

到期日的先后顺序偿还负债，先到期

的先偿还。

按证券顺序偿还的特殊情况：如

甲方以基于 A标的券进行多笔融资

买入交易的，则在甲方选择按证券顺

序偿还的情形下，甲方选择就 A标的

券进行卖券还款时，按照甲方基于 A

标的券进行融资买入交易的合约到

期日的先后顺序偿还负债，先到期的

先偿还。

仅偿还本证券负债是指：甲方卖

券还款所得金额将偿还本证券的负

债，偿还完本证券负债后的剩余金额

将归还到资金余额。

2、对于融券卖出同一证券的多笔

融券交易，应按融券交易发生时间的

先后顺序偿还，先发生的先偿还；同

时到期的，按融券交易发生时间的先

后顺序偿还发生在先的债务；

3、甲方偿还资金不足以支付全部

债务的，应视为按照以下顺序依次偿

还：乙方为追索债务所付费用、违约

金、额度使用费（如有）、融资利息

和融券费用、证券交易税费、借入的

资金和证券。

第三十八条 【清偿顺序】

乙方交易端仅支持以下三种还款模式：

1、临近到期合约优先，本证券优先，

全部偿还负债

“临近到期合约优先，本证券优先，

全部偿还负债”是指按照以下优先级逐级

还款，每个级别内均按合约到期日逐笔偿

还，直至结清信用账户所有负债：

第 1优先级：偿还账户超期融资合约

及近 14 天到期的融资合约负债；

第 2优先级：偿还卖出证券的融资合

约负债（在第 1级偿还后有剩余资金情况

下）；

第 3优先级：偿还其他证券的融资合

约负债（在第 1、2级偿还后有剩余资金

情况下）。

乙方交易端默认还款模式为按“临近

到期合约优先，本证券优先，全部偿还负

债”模式。

甲方可以在乙方交易端将还款模式调

整为“本证券优先，全部偿还负债”或“仅

偿还本证券负债”。

2、本证券优先，全部偿还负债

“本证券优先，全部偿还负债”是指：

当甲方选择卖券还款时，卖出的标的券首

先用于偿还甲方基于该标的券进行融资

买入形成的负债，如偿还上述负债后仍有

剩余的，按照剩余融资交易合约到期日的

先后顺序偿还负债，先到期的先偿还。

按“本证券优先，全部偿还负债”模

式还款的特殊情况：如甲方以基于 A标的

券进行多笔融资买入交易的，则在甲方选

择按“本证券优先，全部偿还负债”模式

还款的情形下，甲方选择就 A标的券进行

卖券还款时，按照甲方基于 A标的券进行

融资买入交易的合约到期日的先后顺序

偿还负债，先到期的先偿还。

3、仅偿还本证券负债

“仅偿还本证券负债”是指：甲方卖

券还款所得金额将偿还本证券的负债，偿

还完本证券负债后的剩余金额将归还到

根据业务发展

需要调整信用

账户卖券还款

相关功能，按照

业务实际调整

更新合同约定

条款。



资金余额。

（二）乙方交易端不支持卖券还款后

指定还款。

（三）对于融券卖出同一证券的多笔

融券交易，应按融券交易发生时间的先后

顺序偿还，先发生的先偿还；同时到期的，

按融券交易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偿还发

生在先的债务。

（四）甲方偿还资金不足以支付全部债

务的，应视为按照以下顺序依次偿还：乙

方为追索债务所付费用、违约金、额度使

用费（如有）、融资利息和融券费用、证

券交易税费、借入的资金和证券。

《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

十七、可充抵保证金证券终止上市

风险

投资者持仓的可充抵保证金证券

可能主动终止上市，也可能因触及退

市情形被终止上市。本公司有权因投

资者信用账户内可充抵保证金证券

已被或可能被退市而采取将该股票

调出可充抵保证金证券范围、将其公

允价值调整为零或要求投资者提前

归还负债等措施，此类证券包括但不

限于被实施风险警示或进入退市整

理期的证券，由此可能造成的损失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十七、可充抵保证金证券终止上市风险

投资者持仓的可充抵保证金证券可能

主动终止上市，也可能因触及各类退市情

形被强制终止上市。本公司有权因投资者

信用账户内可充抵保证金证券已被或可

能被退市而采取将该股票调出可充抵保

证金证券范围、调整公允价格（调整后公

允价格将低于市价）或要求投资者提前归

还负债等措施，由此可能造成的损失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此类证券包括但不限于可

能被实施风险警示的证券、已被实施风险

警示或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证券，启用调整

公允价格可能导致投资者账户维持担保

比例降低，由此造成的无法新增买入、无

法展期、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或紧急

平仓线、强制平仓等风险，投资者须自行

承担。

根据我司业

务风险控制要

求，我司启用担

保证券公允价

调整机制；为充

分提示客户相

关风险，完善公

允价调整的相

应风险提示内

容。


